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实验室分级分类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实验室管理，提高实验室资源利用效率，确保实验活动安全有序

进行，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单位内所有科研、教学等各类用途的实验室，旨在通过

分级分类管理，明确各级别实验室的功能定位、安全要求、资源配置及管理责任。

第三条 实验室分级分类管理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科学规划、分类施策”

的原则，促进实验室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

第二章 实验室分级

第四条 根据实验室的危险程度、技术难度、设备价值、使用频率等因素，将实

验室划分为以下四个等级：

蓝色实验室（Ⅳ类实验室）：低危险性，主要用于基础教学、非生物危害性实验

及简单科研活动，如化学基础实验、物理演示实验等。

黄色实验室（Ⅲ类实验室）：中等危险性，需采取一定安全防护措施，适合进行

一般生物安全、化学安全及部分物理安全实验，如微生物培养、常规化学分析、

非辐射性物理实验等。

橙色实验室（Ⅱ类实验室）：高危险性，需严格的安全防护措施和特殊管理制度，

主要用于高致病性微生物研究、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剧毒化学品操作等高风险实

验。

红色实验室（Ⅰ类实验室）：极高危险性，需国家级安全审批与监管，专门用于

极高致病性微生物（如埃博拉病毒）的研究，具备最高级别的安全防护措施。

第三章 实验室分类

第五条 根据实验室的主要功能和研究方向，将实验室进一步细分为以下几类：

化学类实验室：包括从事化学、药学、化学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

工程等较多涉及化学试剂或化学反应的实验室。这类实验中的危险源分为两类，

一类是易燃、易爆、有毒化学品（含实验气体）可能带来的化学性危险源，另一

类是设备设施缺陷和防护缺陷所带来的物理性危险源。

生物类实验室：包括从事基因工程、微生物学等生物和医学专业中较多涉及病毒、

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研究和动物研究的实验室。这类实验室中细菌、病毒、真菌、



寄生虫、动物寄生微生物等为主要危险源，它们的释放、扩散可能会污染实验室

内外环境的空气、水、物体表面或感染人体。涉及病原微生物的实验室应进行相

应的审批或备案。

辐射类实验室：包括物理、核科学与技术、医学、生物、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等专业方向中涉及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与核材料的实验室。这类实验中的危

险源主要是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与核材料产生的电离辐射，可能对人体造成

内外照射伤害，也可能对环境产生放射性污染；存放或使用核材料的实验室还存

在核安全风险。

机电类实验室：包括机械设计与制造、过程装备与控制、化工机械、材料物理、

电气工程、激光工程和人工智能等专业方向中涉及高温、高压、高速、高大等机

械设备及其他强电、强磁、激光或低温设备的实验室，以及大型机房等。这类实

验室的主要危险包括夹击、碰撞、剪切、卷入、绞、碾、割、刺等形式的机械伤

害以及灼伤、电路短路、人员触电、激光伤害、冻伤等因素。

其他类实验室：包括社科类、艺术类专业相关的实验室或实训室，危险源主要是

少量的用电设备可能带来的用电安全或消防安全风险。

第四章 管理职责与要求

第六条 各级别、各类实验室应设立明确的管理责任人和安全负责人，负责实验

室的日常管理、安全运行及应急处置。

第七条 实验室应根据其分级分类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安全预案，

并定期组织人员培训，确保所有人员熟悉相关规定并能正确执行。

第八条 实验室应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与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确保

实验室环境安全、设备完好。

第九条 实验室资源（包括仪器设备、试剂耗材、数据信息等）应实行统一管理

与调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避免浪费。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学校发展规划与实训装备处负责解释。随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本办法将适时进行修订和完善。

通过以上管理办法的实施，可以有效提升实验室的管理水平，保障实验活动的安

全进行，促进科研成果的产出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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